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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模式建構及求解方法 

3.1 現況描述 

3.1.1 問題描述 

本研究欲探討專案工程內外籍勞工之指派決策問題。需求面為專案工程中需要外籍

勞工執行的各項作業項目，然各項作業之時程與需求作業量之關係依其工作性質不同而

異；供給面則為專案團隊外勞工班中專長、經驗及工作效率不盡相同之外籍從業人員。

本研究亦針對營建工程各項作業之不確定性造成之趕工或加班情況，按勞動基準法之規

定給予符合規定之加班工資，並考慮作業人員之工時限制。 

營建業者在引進外籍勞工前，必須對其工程業務量進行妥善之評估，了解需求人力

與工程業務量之明確關係。此外，現今營建業在運用外籍勞工方面，通常視外籍勞工為

「補充工」，利用本地勞工與外籍勞工混合編組，由本地勞工領導並提供工作技術，外

勞負責執行重複性較高且技術性較低的勞力作業。營建業者於引進外勞之前若無進行良

善之人力需求評估，可能造成冗員過多或人力不足之窘境。一旦引進外籍勞工後，外勞

人力成本隨即發生，倘若工程量不足將造成人力成本之流失；反之人力不足的情況下，

營建業者則必須另覓工資較高之本地技術工。但由於外勞人力引進不足的情形下，業者

尚可尋求成本較高但生產力亦較高之本地技術工，相較於外勞人力過盛的情況，業者仍

較偏向避免冗員過多之風險。因此，管理者在引進外勞人數採保守之態度，且在外勞人

力不足時決策者保有隨時調派本地技術工之能力，故營建業者在評估外籍勞工引進人數

之考量，其評估態度通常趨於保守。 

至於外勞本身技術而言，整個外勞工班成員專長及技術程度並不一致，甚至有部份

於來台前未有從事營建相關產業的經驗，面對外勞技術能力的不一致性，管理者通常以

直覺或印象來評估每位外籍勞工的能力特質，隨著工作面與同步作業的增加，具有某些

專長的外勞將可能成為限制性資源；某部份的外勞卻因不太擅長該作業或缺乏該作業專

長而產生閒置。另外，多能工所擁有的技術不只一項，管理者在多能工的指派方面具有

相當的彈性，但在彈性指派的過程中，工作任務的轉換可能造成人員在執行任務的不連

續性，而在任務轉換後從業人員必須投入一項不同性質的任務，並重新適應新的工作內

容，此般的工作調度也因此造成生產力的折損，而管理者在彈性調度外籍勞工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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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應針對此項因素加以考慮，以維持足夠的整體生產力。 

在上述情況下，管理者很難再以直覺或印象來有效地分派外籍勞工，且當執行工作

量超過外勞工班所能負荷時，管理者需額外增聘本地技術工的方式來彌補現有工班產能

之不足，面對外籍勞工與本地技術工工資的差異與趕工加班所招致之額外成本，甚至還

須考量工作彈性調度的結果所造成之生產力折減，當各項限制條件複雜時，管理者將對

於外籍勞工指派及外聘本地技術工之模式難以果斷且明確地決策，導致工程人力成本無

法有效控制。 

如何能在最小人力成本的期望下，透過一最佳人力指派模式，使管理者在專案執行

之初，即針對作業人員進行最適當的工作指派，以及當工作量超過外勞工班所能負荷

時，尋求本地技術工數量與類型支援模式之參考。 

3.1.2 現況作法 

以往國內營造廠多將工程分包出去，甚少面臨派工困擾，派工問題經由分包的程序

變成各分包商所應負責，各分包商因所承攬之分項工程較小、所需人力不多，較無人力

派遣決策困擾。由於外籍勞工由專案之總包商引進，總包商之自辦工程部分必須面對外

勞之指派問題，且人員規模龐大，引此造成人力指派之決策難題。 

外籍勞工引進之前外國當地仲介業者會根據引進單位所設定欲引進之工種提供許

多人選，例如電焊工、水電工、模板工、鋼筋工或體力工，通常應經過一個選工的程序，

其目的為確保引進之外勞於體力、技術等條件符合引進單位之要求。目前外勞之甄選方

式為營造廠商經由當地仲介業者安排親往當地選工，或委由當地仲介業者自行安排適合

人選，選工時通常會安排ㄧ簡易測驗，以便挑選符合需求之外籍勞工，但因人數眾多且

時間有限，受測者通常以身體健康狀況、活動正常，等基本良好條件即可入選，也因測

驗不夠嚴謹，造成外籍勞工一但引進後無法馬上進入工作崗位進行施工作業，僅有極少

數曾經從事相關工作者較容易進入狀況。 

受限於政府法令之要求1，具有引進外籍勞工之營建專案通常規模較為大型，也因

大型專案工程所需人力較多，ㄧ個專案工地擁有 100 至 200 位外籍勞工頗為常見。依工

                                                 
1「民間機構投資重大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發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專案核定聘僱外籍營造工作業規範」

第三條，民國 92 年 12 月 24 日勞職外字第 092020844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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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引進進入專案現場後，盡可能以其登記專長進行分組，通常約為 10 人一組至多 10 幾

個，由本地領班來訓練及帶領外勞進行作業。 

根據行政院勞委會之規定，引進外勞員額與員額上限、工程總金額、工程經費比例、

人力費率、每人每日平均工資、工期與准許引進外勞之人力比例有關，正因外勞引進人

數有其相關規定，且因目前台灣營建業面臨年輕人不願從事勞力工作，因此基層勞工相

當缺乏，而大型工程之分包商人力相對較為不足，故極需外勞人力之支援。由圖 2-1 可

得知外勞人力必須支援營造廠商之自辦工程及已分包之分項工程，可見外籍勞工著實為

基層勞動力主要來源。專案進行至中期或工程量達高峰階段時，可能面臨趕工亦或加班

的狀況，甚至當外勞整體生產力無法滿足需求工作量時，將增僱本地技術工或小工支

援，而增聘的情況可能發生的主因來自於專案工期較長，且部份外籍勞工約滿回國，營

造廠商不考慮增加引進外勞人數，此時外勞人力急速下降，工程需求即可能超過人力負

荷，因而需尋求外部臨時工支援。 

當專案面臨外勞人力不足、欲尋求外部臨時工支援時，營建業者通常有兩種點工的

選擇，一為本地小工，另為本地技術工。但由於本地技術工之工資較本地小工為高，而

外籍勞工與營造廠商具有長期契約關係（2~3 年），且外勞來台需負擔龐大的仲介費用，

故其工作心態較為積極。因長期配合關係，外籍勞工具有高度之訓練價值，小部份外勞

甚至在當地為大學畢業之高知識份子，可經由訓練從事測量、機械操作、繪圖、機具維

護保養或電焊等技術性較高之作業，幾乎可勝任一般工程師的工作。本地小工（俗稱粗

工）流動性高、專業性低、工作心態不佳（短期聘僱造成怠惰心態），現場會運用粗工

的情況大概僅有掃地、清潔等低技術、低勞力之工作，甚至連搬運等勞力程度較高之工

作其從事意願都相當低，所以在ㄧ般建築工地，這種粗工通常運用在清潔、或者ㄧ些簡

單的工作；且粗工為日薪制，易有想來就來的不良心態產生。因此，一般專案管理者鮮

少考慮以粗工作為臨時點工的選擇，多以本地技術工為主要外部人力來源。 

有關外勞工班作業能力之瞭解，可分下列幾個階段： 

【1】甄選期 

一般多委託仲介公司或業者派員親自到國外甄選各種所需人才。 

【2】分派期 

外勞引進國內後，於分派工作前最好能實際作一簡單測試，以了解外籍勞工技術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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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及技能種類。 

【3】訓練期 

外勞引進後，如發現其專長與引進工種不符，應予減薪或改任其他適當工作。對不

合格或不適任外籍勞工應在引進 3 個月內儘速遣返，並隨即辦理替補。新進外勞工作初

期由本地領班帶領，分別針對不同作業施以短期訓練，並藉此深入了解外籍勞工之個人

工作能力。 

【4】工作期 

外勞工作一段時間後，可由其工作表現及態度展現其專業能力，此時外勞已適應本

地生活，其能力與技術程度也應相對提升。 

 

外勞工作之分派可依工作性質而採不同編組方式： 

【1】混合編組 

工作面不多的情況下可採混合編組，即將模板工、鋼筋工、泥水工及體力工等編為

一組，從組模、紮筋至混凝土澆置皆由同組人員施工，其優點在工作面少的情況下可減

少工人待工時間，缺點則為個人之工作可能不是自己的專長，因而影響工作效率。 

【2】專業分組 

在工作面足夠及充足的情況下，採專業分組方式施工較為有利，即鋼筋工專門施作

鋼筋彎紮工作；模板工則專司組立、拆除模板工作；混凝土澆置工作則有專門編組負責。

在如此專業分工作業下，整體工作將更有效率。 

【3】統一調派 

由外勞工班之總領班視工程進度妥為協調與調派，既可考慮資源與工作面狀況，亦

可針對外勞特性與專長彈性調度，更可發揮工人之專長及效率。 

由上述說明可知，外勞工作分配依專長分配效率較高，但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則

採混合編組較為有利。另外統一調度的情況下，由總領班妥為協調與調派，更可發揮勞

工之專長及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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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式建立 

管理者在面臨外籍勞工與本地小工工資的差異與趕工加班所招致之額外成本，甚至

須考量工作彈性調度的結果所造成之生產力折減，當各項限制條件複雜時，管理者將對

於外籍勞工指派及外聘本地小工之模式難以果斷且明確地決策，導致工程人力成本無法

有效控制。很明顯地，在分派人力的過程中，缺乏一種具有合理且優化的分派機制，本

節針對此問題建立一系統且合理的外勞指派數學模式，在有限的人力與已知的工作量需

求下，決定整體施工團隊生產力最高且相對成本最低的分派模式。 

3.2.1 假設條件 

為確保本研究模式架構之合理性，且能符合實際外勞分派問題之應用，今於模式建

構上提出下列假設條件： 

【1】本研究所指派之各工作項目不可再分解。 

【2】作業間關係之影響本研究不加以考慮，僅以每日需求作業量進行人力的指派。 

【3】每日各作業需求量為已知條件下進行，各工作項目之作業量已扣除技術工執行部

分，故各作業量需由外籍勞工或增聘本地技術工來完成。 

【4】每位外籍勞工之各工作項目生產效率為已知條件下進行，且生產效率為獨立，彼

此不互相影響。 

【5】外籍勞工及本地技術工於排班規劃天數內對於各工作項目之生產力為定值，忽略

其學習效果。 

【6】可勝任某工作之外勞施工品質雖有差異，但假設皆足以符合品質要求。若品質不

符要求或生產效率在門檻值以下，則該外勞對該工作之生產效率假設為 0。 

【7】外籍勞工除正常工作時間 8 小時外，另可配合工程趕工進行加班，每個工作日共

分三階段工作時間：「正常工作時間」、「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薪資」及「第二階

段加班時間薪資」。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至多為 2 小時，本研究為簡化工時限制問

題，將第二階段加班時間限制最高為 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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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籍勞工在同一階段時間至多僅能被分派至單一工作，階段時間內任務不可轉換。 

【9】針對彈性指派外勞所造成外勞工作任務的轉換，本研究將任務轉換定義為：人員

在前一項被指派的任務與現階段時間執行之任務有差異時，即為任務之轉換。 

【10】外勞引進後無論工作與否，僱主必須付予其法定薪資，在此既定人事成本已發生

的情況下，正常工作時間每位外勞必須被分派到工作。 

【11】外勞產能不足時，可透過外勞加班或增聘本地技術工配合作業。 

 

3.2.2 決策變數與參數定義 

【1】 決策變數說明 

ijdX ： 第 i 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於正常工作時間內從事第 j 個任務的時數。 

'
ijdX ： 第 i 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於第一階段加班時間內從事第 j 個任務的時數。

''
ijdX ： 第 i 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於第二階段加班時間內從事第 j 個任務的時數。

jdY ： 於工作天 d，聘雇擁有第 j 個任務專長的本地技術工人數。 

【2】 集合說明 

       I ：整數集合 

【3】 參數說明 

'O ： 第一階段加班費率 

''O ： 第二階段加班費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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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外籍勞工單位工資($/HR) 

*
jC ： 本地技術工單位工資($/HR) 

ije ： 第 i 個外籍勞工或本地技術工，從事第 j 個任務之效率因子(工作量/HR) 

1P ： 當日階段時間任務轉換生產力折減係數 

2P ： 跨工作日任務轉換生產力折減係數 

10→
idS ： 第 i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的正常工作時間至第一階段加班時間之任務轉換

次數 

21→
idS ： 第 i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的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至第一階段加班時間之任務

轉換次數 

00
)1(

→
+diS ： 第 i 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 的第一階段且第二階段加班時間閒置的情況下，

正常工作時間至隔天正常工作時間之任務轉換次數 

01
)1(

→
+diS ： 第 i 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 的第二階段加班時間閒置的情況下，第一階段加

班時間至隔天正常工作時間之任務轉換次數 

02
)1(

→
+diS ： 第 i個外籍勞工於工作天 d的第二階段至隔天正常工作時間之任務轉換次數

ijdZ ： 將 0
ijdX 變數值轉換為二元值（True/False 邏輯值） 

'
ijdZ ： 將 1

ijdX 變數值轉換為二元值（True/False 邏輯值） 

''
ijdZ ： 將 2

ijdX 變數值轉換為二元值（True/False 邏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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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數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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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Z Z
= =

+ >∑ ∑  (3-9)

1 0 '
( 1) ( 1)

1

1
2

m

i d ij d ijd
j

S Z Z→
+ +

=

= −∑ , If ' ''

1 1

1
m m

ijd ijd
j j

Z Z
= =

+ =∑ ∑  (3-10)

002
)1( =→

+diS , If ''

1

1
m

ijd
j

Z
=

<∑  (3-11)

2 0 ''
( 1) ( 1)

1

1
2

m

i d ij d ijd
j

S Z Z→
+ +

=

= −∑ , If ''

1
1

m

ijd
j

Z
=

≥∑  (3-12)

1
1

m

ijd
j

Z
=

=∑ ,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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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m

ijd
j

Z
=

≤∑ ,  (3-14)

''

1
1

m

ijd
j

Z
=

≤∑ ,  (3-15)

''

1
1

m

ijd
j

X
=

<∑ , If '

1
1

m

ijd
j

X
=

≤∑  (3-16)

1ijdZ = , If 1ijdX ≥  (3-17)

0ijdZ = , If 0ijdX =  (3-18)

' 1ijdZ = , If '' 1ijdX ≥  (3-19)

' 0ijdZ = , If ' 0ijdX =  (3-20)

'' 1ijdZ = , If '' 1ijdX ≥  (3-21)

'' 0ijdZ = , If '' 0ijdX =  (3-22)

( 1) 1ij dZ + = , If ( 1) 1ij dX + ≥  (3-23)

( 1) 0ij dZ + = , If ( 1) 0ij dX + =  (3-24)

{ }0,1ijdX I∈ ∈ , djni ∀∀= ,,~1  (3-25)

'0 2ijdX I≤ ≤ ∈ , djni ∀∀= ,,~1  (3-26)

''0 2ijdX I≤ ≤ ∈ , djni ∀∀= ,,~1  (3-27)

jdY I∈ , dj ∀∀ ,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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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說明： 

【1】目標函數（式 3-1） 

在班表規劃天數內（d=1~k），在滿足各項限制條件下，當外勞工班正常時間生產

力已無法負荷需求工作量時，必須要求外籍勞工加班趕工或尋求本地技術工支援。在滿

足各項限制條件下，求得最小成本及最佳化指派模式，式中外勞第一、第二階段加班時

間（ '
ijdX 、 ''

ijdX ）及外聘本地技術工之人數（ ijdY ），分別乘上個別單位時間工資（ 'O C 、

''O C 、 *
jC ），即為人力成本。再者計算外勞在各階段時間可能發生之任務轉換次數

（ 10→
idS 、 21→

idS 、 01
)1(

→
+diS 、 02

)1(
→
+diS 、 00

)1(
→
+diS ）乘以生產力折減值（ 1PC 、 2P C ），即為外勞在

彈性指派中因任務轉換造成之生產力損失成本。本式乃包含外籍勞工加班成本及增聘本

地技術工之人力成本，並考慮外勞在任務轉換過程中生產力折減所引發之額外成本，三

項成本之加總即為本研究所欲求之最小額外支出總成本。 

【2】限制式（式 3-2） 

每位外勞生產力（ ije ）乘以各階段時間工作時數（ ijdX 、 '
ijdX 、 ''

ijdX ），加上本地

技術工生產力（ ije ）乘以工作時數（8 ijdY ），必須大於每日各任務之需求工作量。意即

當日產能必須滿足各任務之需求工作量。 

【3】限制式（式 3-3）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沒有被分派至任何工作時，則此外勞在正常工作時間至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任務轉換次數為零。 

例如： 
d=1 J1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3
' ' ' '

1 2 3
1

0 0 0 0 1ijd i d i d i d
j

Z Z Z Z
=

= + + = + + = <∑  

則 010 =→
idS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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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制式（式 3-4）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被分派至某一項工作時，則計算此外勞正常工作時間至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任務轉換次數。 

例如： 
d=1 J1 J2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3
' ' ' '

1 2 3
1

0 1 0 1 1ijd i d i d i d
j

Z Z Z Z
=

= + + = + + = ≥∑  

則 ( )
3

0 1 '' '

1

1 1 0 1 1 0 0 0 1
2 2id ijd ijd

j

S Z Z→

=

= − = − + − + − =∑  

【5】限制式（式 3-5）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或第二階段加班時間任一時段沒有被分派至任何工作

時，則此外勞在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至第二階段加班時間任務轉換次數為零。 

例如： 
d=1 J1 J2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 ) ( )
3 3

' '' ' ' ' '' '' ''
1 2 3 1 2 3

1 1

( ) ( ) 0 1 0 0 0 0 1 1ijd ijd i d i d i d i d i d i d
j j

Z Z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 ∑  

則 021 =→
idS  

【6】限制式（式 3-6）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及第二階段加班時間都被分派工作時，則計算此外勞第

一階段加班時間至第二階段加班時間任務轉換次數。 

例如： 
d=1 J1 J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1 0 

加班 2 0 0 0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1 0 

加班 2 0 0 0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1 0 

加班 2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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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3

' '' ' ' ' '' '' ''
1 2 3 1 2 3

1 1

( ) ( ) 0 1 0 0 1 0 2 1ijd ijd i d i d i d i d i d i d
j j

Z Z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 ∑  

則 ( )
3

1 2 '' '

1

1 1 0 0 0 1 1 0 1
2 2id ijd ijd

j

S Z Z→

=

= − = − + − + − =∑  

【7】限制式（式 3-7）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或第二階段加班時間任一時段被分派工作時，則此外勞

在正常工作時間至隔日正常工作時間任務轉換次數為零。 

例如： 
d=1 J1 J2  

d=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 ) ( )
3 3

' '' ' ' ' '' '' ''
1 2 3 1 2 3

1 1

( ) ( ) 0 1 0 0 0 0 1 1ijd ijd i d i d i d i d i d i d
j j

Z Z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 ∑  

則 000
)1( =→

+diS  

【8】限制式（式 3-8）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及第二階段加班時間皆無被分派工作時，則計算此外勞

在正常工作時間至隔日正常工作時間任務轉換次數。 

例如： 
d=1 J1   

d=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1 0 

加班 2 0 0 0 

正常 0 0 1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正常 0 0 1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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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3

' '' ' ' ' '' '' ''
1 2 3 1 2 3

1 1

( ) ( ) 0 0 0 0 0 0 0 1ijd ijd i d i d i d i d i d i d
j j

Z Z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 ∑

    則 ( )
3

0 0
( 1) ( 1)

1

1 1 0 1 0 0 1 0 1
2 2i d ij d ijd

j

S Z Z→
+ +

=

= − = − + − + − =∑  

【9】限制式（式 3-9）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及第二階段加班時間皆被分派工作或皆無被分派工作

時，則此外勞在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至隔日正常工作時間任務轉換次數為零。 

例如： 
d=1 J1   

d=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 ) ( )
3 3

' '' ' ' ' '' '' ''
1 2 3 1 2 3

1 1

( ) ( ) 0 0 0 0 0 0 0 1ijd ijd i d i d i d i d i d i d
j j

Z Z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 ∑

    則 001
)1( =→

+diS  

【10】限制式（式 3-10） 

當外勞 i 第一階段加班時間及第二階段加班時間任一時段被分派工作時，則計算此

外勞在第一階段加班時間至隔日正常工作時間任務轉換次數。 

例如： 
d=1 J1 J2  

d=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 ) ( )
3 3

' '' ' ' ' '' '' ''
1 2 3 1 2 3

1 1

( ) ( ) 0 1 0 0 0 0 1ijd ijd i d i d i d i d i d i d
j j

Z Z Z Z Z Z Z Z
= =

+ = + + + + + = + + + + + =∑ ∑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正常 0 0 1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0 1 0 

加班 2 0 0 0 

正常 0 0 1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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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 )
3

1 0 '
( 1) ( 1)

1

1 1 0 0 0 1 1 0 1
2 2i d ij d ijd

j

S Z Z→
+ +

=

= − = − + − + − =∑  

【11】限制式（式 3-11） 

當外勞 i 第二階段加班時間沒有被分派工作時，則此外勞在第二階段加班時間至隔

日正常工作時間任務轉換次數為零。 

例如： 
d=1 J1 J1  

d=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3
'' '' '' ''

1 2 3
1

0 0 0 0 1ijd i d i d i d
j

Z Z Z Z
=

= + + = + + = <∑  

則 002
)1( =→

+diS  

【12】限制式（式 3-12） 

當外勞 i 第二階段加班時間被分派工作時，則計算此外勞在第二階段加班時間至隔

日正常工作時間任務轉換次數。 

例如： 
d=1 J1 J1 J1 

d=2 J3   

 正常工作時間 加班 1 加班 2

3
'' '' '' ''

1 2 3
1

1 0 0 0 1ijd i d i d i d
j

Z Z Z Z
=

= + + = + + = ≥∑  

 

則 ( )
3

2 0 ''
( 1) ( 1)

1

1 1 0 1 0 0 1 0 1
2 2i d ij d ijd

j

S Z Z→
+ +

=

= − = − + − + − =∑  

【13】限制式（式 3-13） 

限制正常工作時間同ㄧ個外勞僅能執行一項工作，且每ㄧ個外勞於正常工作時間必

須被分派工作。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1 0 0 

加班 2 0 0 0 

正常 0 0 1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J1 J2 J3 

正常 1 0 0 

加班 1 1 0 0 

加班 2 1 0 0 

正常 0 0 1 

加班 1 0 0 0 

加班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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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限制式（式 3-14） 

限制第一階段加班時間同ㄧ個外勞至多僅能執行一項工作。 

【15】限制式（式 3-15） 

限制第二階段加班時間同ㄧ個外勞至多僅能執行一項工作。 

【16】限制式（式 3-16） 

限制外勞在第一階段加班滿 2 小時候後才能進入第二階段加班時間繼續加班。 

【17】限制式（式 3-17）（式 3-18） 

定義 ijdX 之二元值。當 1ijdX ≥ 時， 1ijdZ = ；當 0ijdX = 時， 0ijdZ = 。 

【18】限制式（式 3-19）（式 3-20） 

定義 '
ijdX 之二元值。當 ' 1ijdX ≥ 時， ' 1ijdZ = ；當 ' 0ijdX = 時， ' 0ijdZ = 。 

【19】限制式（式 3-21）（式 3-22） 

定義 ''
ijdX 之二元值。當 '' 1ijdX ≥ 時， '' 1ijdZ = ；當 '' 0ijdX = 時， '' 0ijdZ = 。 

【20】限制式（式 3-23）（式 3-24） 

定義 ( 1)ij dX + 之二元值。當 ( 1) 1ij dX + ≥ 時， ( 1) 1ij dZ + = ；當 ( 1) 0ij dX + = 時， ( 1) 0ij dZ + = 。 

【21】限制式（式 3-25）（式 3-26）（式 3-27）（式 3-28） 

ijdX 、 ijdX 、 ijdX 、 jdY 決策變數值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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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求解方法與步驟 

3.3.1 模式求解流程 

本研究所欲探討之外籍勞工指派問題，已於前節利用數學整數規劃方式描述問題之

主要目的及限制，其目的在於考慮彈性指派外籍勞工的同時，仍能考慮工作內容的不連

續所造成之生產力損失影響。本研究以 Microsoft Excel 作為模式建構工具，利用內建函

數功能與巨集以及易於使用的操作介面撰寫變數關係與限制條件。求解方面則選用

Evolver 4.0 for Excel 最佳化套裝軟體進行模式的求解，Evolver 為外掛於 Microsoft Excel

的最佳化求解軟體，針對 Excel 所建立之模式進行解算，。在模式建立之後，利用 Evolver

定義適存度函數、決策變數、與各項限制條件，並輸入演算參數，如交配率、突變率、

族群數等，求解原理乃利用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為尋解方式，利用族群的

演化及突變產生各種可能的解與限制函式界定可行解範圍，並以目標函式值評估解的優

劣性，輸出結果將包括目標函數與決策變數之初始解及最佳解，求解時間、搜尋可行解

數量，根據所得結果求得本研究之最佳派工模式。 

 

圖 3-1 模式建構工具與求解工具關係（Evolver 4.0 User’s Manual, 2001） 

本研究將以圖 3-2 示之模式求解流程進行，在 Excel 輸入外勞生產力及每日需求工

作量等已知條件，以內建函數功能計算勞工作業量、決策變數二元值、任務轉換次數及

目標函式之計算，並利用 Excel 邏輯函數建立限制式。建立模式之後，利用 Eolver 定義

決策變數、輸入限制式等演算條件及參數，並結合二者以言傳演算法之搜尋原理進行模

式的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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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已知條件

規劃決策變數
儲存格

設定勞工作業量計
算式

設定決策變數二元
值計算式

限制式建立

設定任務轉換次數
計算式

設定目標函數
計算式

指定目標函數
儲存格

指定決策變數
儲存格

設定交配與突變率

輸入限制式

設定族群數

設定搜尋停止條件

搜尋

符合停止搜尋條件

停止搜尋

輸出最佳解

是

否

Excel Evoler Excel + Evolver

 

圖 3-2 模式建立與求解流程 

3.3.2 求解範例說明 

為了進一步說明本研究之求解過程與方法，本節將藉由一簡單問題，説明模式建立

與求解過程。 

現有ㄧ小專案，6 位外籍勞工必須被分派至 3 項工作任務，班表規劃天數為 5 個工

作天，每日需求工作量與 6 名外籍勞工之生產力為已知條件下進行。決策者必須考慮各

項條件在每個工作日將 6 名外籍勞工分派至對成本最為有利之任務，並決定外部人力支

援之類型與數量。 

 

【1】模式建立 

利用 M.S. Excel 軟體建立本案例之數學模式。 

Step 1  輸入已知條件 

輸入已知參數、外籍勞工生產力及每日需求作業量，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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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輸入已知條件 

 

 

Step 2  規劃決策變數 

選定 ijdX 、 '
ijdX 、 ''

ijdX 及 ijdY 決策變數區。 

 
圖 3-4 規劃決策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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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  勞工作業量計算 

( )' ''

1 1

8
+

= = +

⎡ ⎤ ⎡ ⎤+ + + ⎣ ⎦⎣ ⎦∑ ∑
n pn

ij ijd ijd ijd ij jd
i i n

e X X X e Y
 

以第一個工作天的第一項任務作業量(儲存格 P4)為例： 

P4＝F$4*(8*F15+F20+F25)+F$5*(8*I15+I20+I25)+F$6*(8*L15+L20+L25)+F$7* 

(8*O15+O20+O25)+F$8*(8*R15+R20+R25)+F$9*(8*U15+U20+U25)+1*8*X15 

 
圖 3-5 作業量計算 

Step 4  Z 值計算 

以儲存格 F34 為例：F34=IF(F15=0,0,1) 

 
圖 3-6  Z 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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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  限制式建立 

( )' ''

1 1

8
n pn

ij ijd ijd ijd ij jd jd
i i n

e X X X e Y Q
+

= = +

⎡ ⎤ ⎡ ⎤+ + + ≥⎣ ⎦⎣ ⎦∑ ∑  (3-2)

以 AO34 為例：AO34=IF(K4>=P4,1,0) 

1

1
m

ijd
j

Z
=

=∑ ,  (3-13)

以 AA34 為例：AA34=IF(SUM(F34:H34)=1,0,1) 

'

1

1
m

ijd
j

Z
=

≤∑ ,  (3-14)

以 AA39 為例：AA39= IF(SUM(F39:H39)<=1,0,1) 

''

1

1
m

ijd
j

Z
=

≤∑ ,  (3-15)

以 AA44 為例：AA44=IF(SUM(F44:H44)<=1,0,1) 

''

1

1
m

ijd
j

X
=

<∑ , If '

1

1
m

ijd
j

X
=

≤∑  (3-16)

以 AO44 為例：AA44=IF(AND(SUM(F20:H20)<=1,SUM(F25:H25)>0),1,0) 

 
圖 3-7  限制式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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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計算轉換次數 

 

圖 3-8  計算轉換次數 

 

 

 

Step 7  計算目標函數值 

 

圖 3-9  計算目標函數值 

 

 




